
勞動條件法令概述
及案例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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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大綱

前言 工時 工資
其他

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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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勞動基準法？

✓ 係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

✓ 對象：

•具勞雇關係者(例：承攬關係不適用)

•適用該法之行業或工作者與事業單位(例：運動業教練、
球員、裁判等不適用勞基法)

適用勞基法：
如餐飲業、批發零售業、
製造業等從業人員

具勞雇關係者
(非全部適用勞基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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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、雇主定義

✓ 勞工：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

✓ 雇主：僱用勞工之人(事業主、事業單位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

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)

✓ 勞動契約：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

✓ 派遣事業單位：指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

要派單位：指依據要派契約，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者

派遣勞工：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，並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者

要派契約：指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就勞動派遣事項所訂立之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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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雇關係

✓ 勞雇關係認定：
勞務提供過程是否受指揮監督管理(從屬性) 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(現勞

動部)97年6月10日勞資二字第0970125625號函)

✓ 又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，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，均
從寬認定，只要有部分從屬性，即應成立。只要該契約具
有從屬性勞動性格，縱有承攬之性質，亦應屬勞動契約(最
高法院101年台簡上字第1號民事判決)

✓ 可參酌勞動部「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」&「勞動契約從
屬性判斷檢核表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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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屬性之判斷原則

業主 包商 勞工

將某工
程轉包

1. 不要求出勤等
2. 注重成果，完成一

定之工作並給與報
酬

3. 包商對勞務提供有
高度自主性

例如：
1. 受雇主的監督管

理(出勤、考核…)
2. 提供勞務就要給

工資
3. 勞工對勞務提供

自主性低

承攬關係 僱傭關係

為完成該工程
僱用勞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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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大綱

前言 工時 工資
其他

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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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勤紀錄

✓ 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，並保存五年。

✓ 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。

✓ 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，雇主
不得拒絕。

✓ 遠距辦公：

• 工作時間應由勞雇雙方事先約定，實際出勤情形，可由勞工自我
記載（如工作日誌等），並回報雇主記載。

• 勞工在家中或遠距辦公下班後，經雇主交辦工作，於完成工作後
應將結束時間回報雇主，雇主應記載起迄時間並給付加班費。

• 可參酌「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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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時間之定義

✓ 工作時間：

• 受雇主指揮監督

• 雇主之設施內或雇主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
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

-故待命時間、備勤時間、準備與整頓時間、教育訓練時間、開會
時間等亦算工作時間

• 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拘束之休息時間

例：員工與公司約定之每日上班時間為8:00~17:00，中間12:00~ 
13:00休息1小時，每日之工時為8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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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時間之計算

✓ 正常工作時間跨越二曆日者->合併計算

例：小明9月11日下午15:00上班，至隔日凌晨2:00下班，中
間19:00~20:00休息，工時如何認定?

答：認定小明於9月11日上班10小時(24-15-1+2)

✓ 一個以上工作場所：

• 各該場所工作時間合併計算

• 加計各該場所間往來必要之交通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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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息時間

法定名詞

正常工時、延長工時

休息日、例假日、

國定假日、特別休假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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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時間規定

• 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

• 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

•適用且採用變形工時者依各該規定

正常工時

• 每日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

• 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40小時

•超過變形正常工時後之工時

•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

延長工時
勞基法施行細則
§20-1

例：小明與公司約定上班時間為08:00~17:00，中間休1小時，
故約定之每日正常工時為8小時。小明於9月11日工作至19:30下
班(另晚餐休息30分鐘)，故當日正常工時8小時外，另有2小時延
長工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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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工時之處理

勞工有延長工時之情事，雇主應：

1) 依法給付加班費(勞基法§24)，或是

2) 勞資雙方同意之情形下，勞工可選擇補休(勞基法§32-1)

補休注意事項：

1) 雇主不可強迫員工僅可申請補休而不能申請加班費

2) 依延長工時或休息日工作事實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補休

3) 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，依照特別休假所約定年度，以約定
年度之末日作為最終補休期限

4) 未休完之補休，依原加班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加班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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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休例子

1) 小明與公司約定月薪為48,000元，於109年3月21日加班2小時
並換補休，如約定應於110年2月底前休畢。但小明於109年11
月調薪至50,000元，至110年2月底前仍然未休畢?如何折算?

答：48,000元換算時薪為48,000/240=200元。

該2小時補休折算工資為200*4/3*2=534元

提醒：雇主應於平時就明確記載勞工將何日之加班時數選擇補休，以及哪些時數已經補休完

畢，以避免屆時要折算工資時，無法釐清加班時數之折算工資標準。

2) 小明和小花與公司約定補休期限為6個月，且公司特別休假採週
年制(依到職日計)，小明和小花皆於6月5日加班並選補休，小
明到職日為7月1日，小花到職日為12月10日，雙方該補休期限
為何?

答：小明補休期限為6月30日，小花補休期限為12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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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工作時間之上限

上限(原則)：

(1)延長工時＋正常工時，一日不得超過12小時。

(例外：勞基法§32IV)

a) 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

b) 延長開始後24小時內通知工會；無工會組織者，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

c) 延長之工作時間，雇主應於事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(至少12小時；內政部74年3月13日(74)台內勞字第

285665號函)

(2)延長工時，一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。

(例外：勞基法§32II但書)

• 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，加班時數得以3個月維區間總量控管，單月加班上限54小時，每3個
月總時數不得超過138小時。

• 勞工30人以上之企業，採加班時間總量控管，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。

P.S. 國定假日、特別休假、例假出勤8小時內之時數不列入當月延長工時46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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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息時間輪班換班

•指「實際下班時間」起算至下個班次出勤前

•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，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時間。

(例外：勞基法§35但書)

→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，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，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。

休息時間

(§35)

1.更換班次經間隔11小時休息時間

2.因「工作特性」或「特殊原因」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商

請勞動部公告者，得變更休息時間，惟不得少於連續8小時

3.經公告之特殊情形，個別企業欲適用變更休息時間規定，

應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

4.勞工30人以上企業變更休息時間，應到當地主管機關備查

輪班換班

(§3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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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36 - 例假、休息日

➢勞工每7日中至少應有2日之休息 ，其中1日為例假，1

日為休息日(例外：變形工時)

(P.S.請明確訂定一週起迄，例：週一至週日)

➢雇主不得使勞工連續工作逾6日(國定假日、特別休假、事病

假等視同出勤)

-除非採4週變形工時或依勞基法第36條第4項及第5項調整例假，才可使勞工

連續工作超過6天，但皆有行業別等等限制，並非想使用就可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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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例一休範例

➢未實施變形工時且未給加班費情形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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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週變形工時

對象：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

限制：

1) 每日正常工時不得超過10小時

2) 2週正常工時不得超過80小時

3) 每週正常工時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時

4) 每7日至少要有1日例假

5) 例假及休息日於2週中至少要有4天

例：
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

第一週 例 8 6 10 8 8 8

第二週 休 8 休 8 10 例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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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週變形工時

對象：勞動基準法第30條之1指定適用行業
(參考網址：https://www.mol.gov.tw/1607/28690/2282/2284/2292/7231/post )

限制：

1) 得將4週內的正常工時加以分配

2) 每日正常工時達10小時者，其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2小
時。

3) 每2週內至少應有2日之例假，每4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
少應有8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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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週變形工時

對象：勞動基準法第30條之3指定適用行業
(參考網址：https://www.mol.gov.tw/1607/28690/2282/2284/2292/7229/)

依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之行業

限制：

1) 得將8週內的正常工時加以分配

2) 每日正常工時不得超過8小時。

3)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時。

4)每週至少要有 1 日例假，每8 週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
有 16 日。

(勞動部105年1月21日勞動條3字第1050130123號書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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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工時勞工不適用變形工時

勞動部108年9月27日勞動條3字第1080130988號函：

事業單位依勞動基準法彈性工時規定調整工作日與
休息日，以比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者，
其部分時間工作勞工亦得比照適用，至非屬前開調
整態樣，部分時間工作勞工仍無得適用勞動基準法
彈性工時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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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37－國定假日、投票日等

➢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、節日、勞動節 (目前國定

假日12日 )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 (例：選舉罷免

投票日 )，均應休假。

➢(勞基法施行細則23-1)本法第37條所定休假遇本

法第36條所定例假及休息日者，應予補假。但不

包括本法第37條指定應放假之日。

-原則上，勞工1年至少會有116天的假(52天例假日+52天

休息日+12天國定假日=11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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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37－國定假日、投票日等

➢雇主使勞工於勞基法第37條所定之假日出勤，工資

應加倍發給(勞基法§39)

所謂「加倍發給」，係指當日工資照給外，再加發1日工資。此

因勞工於假日工作，即使未滿8小時，亦已無法充分運用假日之

故。(行政院勞工委員會(現勞動部)83年2月21日台(83)勞動一

字第102498號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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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37－國定假日、投票日等

➢國定假日可調移至其他工作日，但需經個別勞工同意，

不可逕自對調

➢投票日具投票權且該日原屬工作日之勞工，放假一日；

原毋須出勤者，不另給假給薪，但勞工於選舉投票日

出勤，加給該工作時間之工資即可 (投票日定義為當

日0-24時)

➢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年曆表，可至原住民族委員會網

站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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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定假日範例

例：小明與公司約定每月月薪30,000元 ,  採排班制。公司要求

小明於5月1日(勞動節)出勤，(1)公司經小明同意將5月1

日勞動節與5月2日工作日對調(2)公司未調移國定假日或

小明不同意調移

答：

(1)小明5月1日出勤，5月2日休，因調移後之原休假日(勞動節)

已成為工作日，故小明5月1日出勤不生加倍發給工資問題。

(2)小明於5月1日國定假日出勤，公司除要給小明當月月薪

30,000元外，另要加給30,000/30=1,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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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38－特別休假

➢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給
予特別休假

➢特別休假由勞工排定 (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，得
與他方協商調整 )

➢雇主應告知勞工特別休假之規定

-勞工符合特別休假條件時，雇主應告知勞工

-工資清冊須記載勞工特別休假資訊，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
勞工

➢未休之特別休假應發給工資，或勞雇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休

-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結算

-遞延之次年的特別休假若仍未休完，不可再遞延，按原特休年度終結
時應發給工資之基準計發工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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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休假未休工資

例1：勞工小明每月工資為30,000元，假如小明離職時

剩餘7日特別休假未休，公司要如何折算未休之特別休

假工資?

答：折算之金額以勞工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

之工資為準（不包括延時工資及假日出勤加給之工資）。要折算之工資為

7,000元(30,000/30*7=7,00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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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休假計算範例

例2：小明於109年1月1日到職，109年7月1日起有3日特別休假

並已於當年12月31日前休畢。110年1月1日起有7日特別休假，

該年僅休3日，另4天遞延至111年休，小明111年全年僅休2日特

別休假，公司如何結算小明111年未休特別休假?

答：110：●●●○○○○→未休完4天遞延至111年

111：●●○○ +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小明於111年僅休2日(休掉110年之特休)，110年剩餘2日必須結

算不可再遞延，結算金額看原先110年要折算之金額為何。而111

年之10日特別休假可折算工資，亦可勞資雙方協商遞延至112年休。

110遞延，未休
畢不可再遞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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曆年制及週年制

例：小明於106/07/01到職，可休特別休假日數

106/1/1 111/1/1107/1/1 108/1/1 109/1/1 110/1/1

106/7/1 110/7/1109/7/1108/7/1107/7/1

7天 14天10天

8.5天6.5天

3.5天 3.5天 5天 5天 7天 7天

12天 14天

7天

到職日

3天

3天

週年制(到職日)

曆年制(年底結算)

採曆年制要注意勞工終止契約時，特別休假有沒有少給
例如，小明於108年8月1日離職，若公司給小明108年之特別休假仍只有8.5日，則違法，
應要給13.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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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工時勞工也有特別休假

工讀生小花到職已經滿半年，半年間排班共400小時
(不含加班)，正職員工半年正常工作時數為1,044小時，
要怎麼給小花特別休假？

小花年資滿半年，故有3日特別休假

特別休假時數：

(400/1,044)×3日×8小時=9.2小時
(52週 x 40小時 + 8小時)/2 = 1,044小時

P.S. 部分工時人員之婚、喪、事、病假亦是依此類似方式計算時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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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大綱

前言 工時 工資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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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資定義

因工作獲得

（含固定、非固定）

其他名義之

經常性給予

主

輔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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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經常性給予

36

• 根據勞動契約、工作規則、習慣

等制度，當勞工達成某要件，雇

主即有給付義務之給予

制度上經常

• 固定時間頻率(每日、每月、每季

等)之給予
時間上經常

http://www.lio.gov.taipei/


常見工資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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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勤獎金 績效獎金 銷售獎金

執照津貼 伙食津貼 達成獎金

http://www.lio.gov.taipei/


通常不認屬工資者

•汽油補助費

•汽車折舊維修費

•年終考績獎金(依等第發給)

•健檢補助

•宿舍補助

•電話費補助

•年終獎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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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資區辨實例-交通津貼

1、補貼上下班車資
2、依路程遠近，給與

1-3段票來回車資
3、依實際出勤日數核給

1、依職位高低給付
2、同職位不因住家遠近

而金額不同
3、住公司隔壁每月亦領

取3,000元

非工資 工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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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基本工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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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薪制
27,470元

時薪制
183元

113年1月1日起

http://www.lio.gov.taipei/


基本工資範例

僅指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

不包含延時工資、休息日、休假日、例假日出勤工資

41

112/3 本薪 全勤獎金 加班費 總計

小花 20,000 1,000 10,000 31,000

112/3 本薪 業績獎金 加班費 總計

大寶 10,000 40,000 0 50,000

112/3 本薪 全勤獎金 事假 總計

阿明 26,270 0
(若全勤為1,200)

-875 25,395

不可少於27,470x 

29/30=26,554元

http://www.lio.gov.taipei/


延長工時工資(§24)

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，依下列標準加給：

(1)在2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/3以上。

(2)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
加給2/3以上。

(3)依第32條第4項延長工作時間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
額加倍發給。

(4)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，工作時間在2
小時以內者，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
1/3以上；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，按平日每小時
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/3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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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日每小時工資額

✓ 計算基準：平日每小時工資額

• 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每小時所獲得工資。

• 月薪制(原約定給付總額相當於240小時者)：是以
月薪總額除以30再除以8。

• 範例：
112/3 本薪 伙食

津貼
全勤
獎金

主管
加給

職務
加給

績效
獎金

年終
獎金

差旅
費

總計

巧虎 26,000 2,400 1,000 2,000 1,600 3,000 20,000 1,000 57,000

平日每小時工資額
=(26,000+2,400+1,000+2,000+1,600+3,000)/2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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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日延時工資計算方式

月薪30,000元，平常日加班3小時

換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：30,000÷30天÷8小時＝125元

加班費計算：

前2個小時：125✕
4

3
✕2=334元

超過2小時：125✕
5

3
✕1=209元

合計：334+209=543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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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息日延時工資計算方式

45

月薪30,000元，休息日加班10小時

換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：30,000÷30天÷8小時＝125元

休息日延時工資：以10小時計

前2個小時：125✕
4

3
✕2=334元

3-8小時：125✕
5

3
✕6=1,250元

9-10小時：125✕
8

3
✕2=667元

合計：334+1,250+667=2,251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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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費給付標準

□ 37條休假日 36條例假日 □ 36條休息日 上班日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

1 ＋
8H
︵
國
定
假
日
︶

+1又1/3H ※天災、事
變或突發事
件出勤
＋
8H

︵
例
假
︶

2
+1又1/3H

3
+1又2/3H

4
+1又2/3H

5
+1又2/3H

6
+1又2/3H

7
+1又2/3H

8
+1又2/3H

9
1+1/3H 1+1/3H １+1又2/3H

1+1H

10
1+1/3H 1+1/3H １+1又2/3H

1+1H

11
1+2/3H 1+2/3H １+1又2/3H

1+1H

12
1+2/3H 1+2/3H １+1又2/3H

1+1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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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工資(1/2)

•平均工資-用於資遣費、預告期間工資、退休金、職災醫療期間屆
滿2年仍未痊癒且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之一次補償、職災殘廢補償、職災
死亡補償及喪葬費、產假期間工資*

•日平均工資：
• 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
數所得之金額。

• 工作未滿6個月者，謂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
數所得之金額。

•月平均工資：

• 為免大小月份日數導致金額爭議，得以「前6個月工資總額除以6」

•按日、按時、按件計者，前述算值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
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60％者，以60％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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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工資(2/2)-部分工時之資遣

48

月份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

實際工作
天數

10 10 10 15 15 15

薪資 14,000 14,000 14,000 21,000 21,000 21,000

前6月工資總額/6 =  

(14,000+14,000+14,000+21,000+21,000+21,000)/6

= 105,000/ 6 = 17,500元

前6月工資總額/實際工作日數 =

105,000 / (10+10+10+15+15+15) = 1,400 (日平均工資)

1,400 x 60% x 30 = 25,200元 ← 以較高者計

http://www.lio.gov.taipei/


不列入平均工資項目

49

下列期間不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(施行細則§2)

1.（如職災、資遣）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
2. 因職業災害尚在醫療中者
3. 到職不滿6個月產假發給半薪期間
4. 公司因天災、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暫停營運，勞工未能工作期間
5. 病假半薪或超過30天病假不發薪期間
6. 生理假、產假、家庭照顧假、安胎假致減少薪資者
7. 留職停薪
8. 無薪假（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§7）

http://www.lio.gov.taipei/


特殊情況時工資計算基準

原領工資

•遭遇職災前

特休未休工資

•年度終結前

•契約終止前

產假期間工資*

•分娩前

• 事發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

• 計月者：事發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

（已領或已屆期可領之最近一個月工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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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假期間工資計算

• 產假期間工資指該女工分娩前一工作日正常工作時間
所得之工資

• 其為計月者，以分娩前已領或已屆期可領之最近一個
月工資除以30所得之金額，作為計算產假停止工作期
間之工資

• 但該金額低於平均工資者，以平均工資為準，並自即
日生效

• 勞雇雙方所約定之工資給付方式如為按件計酬但按月
結算者，亦依前開令釋計月者之規定辦理。

【勞動部112年12月20日勞動條2字第1120148854號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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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【勞基法§22II】

✓ 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【勞基法§23II】

✓ 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
【勞基法§26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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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資給付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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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未全額給付工資情況

1.員工未完成交接即離職

2.員工有過失造成公司損失

3.曠職(曠職1日僅可當日不發薪，不可多扣)

4.盤損

5.百貨公司罰款、餐券

6.遲到(遲到幾分鐘扣發幾分鐘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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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資-造成損失賠償?

勞工於工作中故意或過失損壞產品或其他物品

• 循司法途徑求償

• 不得逕自扣發工資(需經勞工同意)

【內政部75年09月02日勞動條字第432567號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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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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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動五原則(§10之1)

明訂雇主調動勞工工作(調動五原則)，除不得違
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，並應符合

（1）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，且不得有不當動機與目的。但法律
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；

（2）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，未作不利之變更；

（3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；

（4）調動工作地點過遠，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；

（5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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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契約終止(§11. §12)

1) 事業單位主動終止勞動契約(大部分依勞基法第11條或12條終止 )

a) 依勞基法第11條終止勞動契約 (業務性質變更且無適當工作安置、不能勝任…)

-須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及給資遣費

-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，要折算該期間工資

-勞工可於預告期間請謀職假 (每週不超過2日，工資照給 )

-在勞工離職之10日前資遣通報 (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)

b) 依勞基法第12條終止勞動契約 (勞工暴行、連續曠職3日…)

-不須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及給資遣費

-部分情形要在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，30日內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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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契約終止(§14)

2) 勞工終止勞動契約(自願離職或依勞基法第14條終止)

a) 自願離職

b) 依勞基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 (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、雇主暴行…)

-勞工可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

-事業單位要給付資遣費

-部分情形要在自知悉其情形或損害結果之日起，30
日內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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颱風天停班

政府公布颱風天停班

➢ 依據：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

-勞工無法出勤時，雇主「宜」不扣發薪資；勞工出勤，雇
主除當日工資照給外，「宜」加給工資

-勞工因政府通報該颱風天停班而未出勤，雇主不得視為曠
工、遲到或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，且不得強迫
勞工補行工作、扣發全勤獎金、解僱或其他不利處分。

例：政府公布某颱風天停班，小明當日沒出勤，雇主強迫小
明當天請特別休假，而不扣其當日薪資，是否可行?

答：假如小明並不願意請特別休假，雇主強迫小明請假則有
違法之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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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職場不法侵害

➢ 勞工因執行職務，於勞動場所遭受雇主、主管、同事、服務對象
或其他第三方之不法侵害行為， 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。

➢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4款：

雇主應對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，妥為規
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

➢ 參考資料：

1.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：
https://www.osha.gov.tw/48110/48713/48735/135152/

2. 終結職場暴力(影片)：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0m4JHZov1Q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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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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